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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5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编号：临 2007-18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 联 交 易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余热发电项目之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安徽

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海螺川崎”）签署《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同意由海

螺川崎为本公司之有关附属公司的余热发电项目工程提供设备成套及设计服务，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81,630 万元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公司副总

经理何承发先生兼任海螺川崎董事长，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本集团”）与海螺川

崎属于关联方，本公司与海螺川崎签署《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联交所上市规则”），安徽海螺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海创公司”）系本集团的关联人士，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18.39%，海创公司持有海螺川崎 50%股权（川崎成套工程株式会社持有海螺

川崎另外 50%股权），因此本集团与海螺川崎亦属于关连人士，上述交易亦构成

关连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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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海螺川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81,630 万元，超过本公司截至二○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的 5%，

与本公司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并之经审计财务报表披露的

有关项目（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之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市值）之百分比例均

超过 2.5％，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须提呈本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关联方海创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公司将尽快发出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 

法定代表人：何承发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经营范围：水泥余热发电工程及相关设备的设计、开发、采购与销售，并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服务；水泥设备的设计，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海螺川崎经审计的总资

产为 2,000 万元，净资产为 2,000 万元；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内，海螺川崎未正式开始经营，故无营业利润。截至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海螺川崎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6,955.96 万元，净资产为 1,899.55 万元，净利

润为-100.45 万元。 

 

（三）交易基本内容 

1、基本内容 

本公司同意海螺川崎为本公司之附属公司扶绥新宁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扶绥新宁海螺”）、安徽池州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池州海螺”）、兴安海螺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兴安海螺”）、安徽荻港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荻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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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中国水泥厂有限公司（“中国厂”）、双峰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双峰海螺”）、

北流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北流海螺”）、兴业葵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兴

业葵阳海螺”）、石门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石门海螺”）、湖南海螺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湖南海螺”）、弋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弋阳海螺”）、安徽枞阳

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枞阳海螺”）、分宜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分宜海螺”）

的余热发电项目工程提供设备成套及设计服务，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81,630 万

元整。前述之附属公司将分别与海螺川崎签署分项项目合同，分项项目合同的主

要条款与《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一致，且分项项目的合计金额不超过 81,630

万元。 

设备交货时间和设计时间将根据项目进展和施工情况确定。 

2、定价基准 

合同价格系按照成本（主要由项目规模、技术指标决定）、以及同期市场价

格，并参考海螺川崎向其他客户的收费价格，由双方协商厘定，惟有关价格不高

于海螺川崎向其独立客户提供的价格。 

3、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 

交易标的：扶绥新宁海螺、池州海螺、兴安海螺、荻港海螺、中国水泥厂、

双峰海螺、北流海螺、兴业葵阳海螺、石门海螺、湖南海螺、弋阳海螺、枞阳海

螺、分宜海螺的余热发电项目工程的设备成套及设计服务。 

交易金额：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81,630 万元整，其中：设备 74,680 万元整

（包括汽轮发电机约 14,537 万元，锅炉约 33,358 万元，阀门、水设备、电气设

备等其他辅助设备约 26,785 万元），设计 6,950 万元整。 

4、《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批准后生效。 

《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已于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经本公司及海螺川崎

签字盖章，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尚待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5、交易价款的支付 

根据《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交易价款的支付将根据分项项目合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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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备购买价格，有关附属公司将于相关分项项目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设

备购买价格的 30%；设备购买价格的 65%将根据项目进度，分别于采购、付送、

安装及测试阶段支付；设备购买价格余下的 5%作为质量保证金将于十二个月至

十八个月的保修期过后十日内支付。设计费用的 95%将根据设备设计及销售合同

中的条款于设计资料送达之时支付；设计费用剩余的 5%作为产品质保金，待产

品验收合格以及设计系统性能达到性能保证值后的三十日内付清。 

该合同价款将通过本集团自有资金及本公司正在进行之发行 A 股所募集资

金支付，其详情刊载于本公司日期为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公告内。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川崎成套设备工程株式会社（“川崎株式会社”）拥有世界先进的余热发电技

术。海螺川崎是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川崎株式会社合资设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并获许可使用川崎株式会社的余热发电技术。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主要经营业务为水泥、熟料的生产及销售。

在熟料（水泥半成品）的高温煅烧以及冷却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余热。通过在熟

料生产线上装配余热发电装置，可回收、利用此部分余热用于发电，从而降低产

品的电力成本和生产成本，并达到环保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与龙山公司之关连交易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之有关附属公司将分别与英德龙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山公司”）

发生熟料、物资采购等方面的交易： 

1、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江门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江门海螺”）拟与

龙山公司就江门海螺向龙山公司采购熟料事宜签署《熟料采购协议》。 

2、本公司持有 75%股权之附属公司英德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英德海

螺”）拟与龙山公司就互相采购备件及生产辅助材料事宜签署《备件及生产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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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采购协议》。 

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于二○○六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与香港昌兴矿业（国

际）有限公司（“昌兴矿业”）共同投资了英德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并分别持

有英德海螺 75％股权和 25％股权，昌兴矿业系本集团关连人士，而香港昌兴水

泥投资有限公司（“昌兴水泥”）系昌兴矿业之联系人，故昌兴水泥系本集团关连

人士；于二○○六年四月十三日，昌兴水泥又持有龙山公司 100％股权，故龙山

公司系本集团关连人士，而有关《熟料采购协议》和《备件及生产辅助材料采购

协议》的签署各自构成联交所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本

集团与龙山公司不属于关联方，上述交易均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前述关连交易。 

本公司与龙山公司本次关连交易金额不超过 19,280 万元，不超过本公司截

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并之经审计财务报表披露的有关项目（按

国际会计准则编制之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市值）之 2.5％，根据联交所上市

规则及上交所上市规则，不须提呈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该关连交易不需要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连人士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英德龙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英德市望埠镇 

法定代表人：黄炳均 

注册资本：42,811 万元 

实收资本：42,811 万元 

企业性质：独资经营（港资） 

成立日期：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生产、仓储、销售及售后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龙山公司经审计的净资

产为 58,950.6 万元；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内，龙山公司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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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净利润为 19,850.4 万元。 

 

（三）交易基本内容 

1、基本内容 

①熟料采购 

本集团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水泥及商品熟料（水泥之半成品）业务。本公司

部分附属公司为粉磨工厂，需采购熟料加工成水泥后销售。江门海螺（本公司之

全资附属公司）为本集团在广东省的粉磨工厂，为节省物流费用、降低采购成本，

需就近向同一市场区域的龙山公司采购熟料，以满足生产需要售。 

②备件和生产辅助材料采购 

由于本公司之附属公司英德海螺（本公司持有其 75％股权）与龙山公司邻

近，且主要业务相似，所需备件及生产辅助材料亦相似。为减少物资储备对资金

的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英德海螺和龙山公司在备件和生产辅助材料等物资

储备方面将各有侧重，双方将根据生产需要，互相采购对方所储备的物资。 

2、定价基准 

熟料销售价格是根据市场价格由本集团与龙山公司协商后厘定的，该价格应

不高于龙山公司向其他独立客户提供的价格。 

江门海螺将主要考虑成本、产品质量、市场需求情况、及在同一目标地区的

其他第三方提供同类型产品之价格，以决定是否向龙山公司或其他独立供应商采

购熟料。 

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之间相互购买备件、生产辅助材料等物资的价格分别为

其各自从供应商处购买之价格。 

3、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 

江门海螺目前水泥生产能力为 320 万吨/年，年熟料需求量约为 270 万吨。

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江门海螺根据其生产需要向本集团另一

成员企业采购 2,273,800 吨熟料，总值人民币 432,022,000 元。自二○○七年起，

由该供货商向江门海螺供应的熟料减少，江门海螺需向其它熟料生产商采购一定

数量的熟料，以满足其生产需要。根据江门海螺的生产能力、市场需求情况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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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测算，预计二○○七年度，江门海螺向龙山公司采购熟料之金额不超过

17,280 万元（不超过 96 万吨）。 

二○○六年，英德海螺和龙山公司外购备件的金额分别约为 1,735 万元和

1,354 万元，外购生产辅助材料的金额分别约为 3,653 万元和 3,442 万元。根据

英德海螺和龙山公司的生产能力、设备运行状况等因素进行测算，预计二○○七

年度，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之间相互采购备件之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相互采

购生产辅助材料之金额亦不超过 1000 万元，合计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英德海

螺及龙山公司的备件和生产辅助材料供应不足部分，可继续向其它供货商采购。 

根据上述测算，预计二○○七年度，本集团与龙山公司之关连交易金额不超

过 19,280 万元。 

4、生效条件及生效日期 

《熟料采购协议》和《备件及生产辅助材料采购协议》分别经协议方签字盖

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熟料采购协议》和《备件及生产辅助材料采购协议》已于二○○七年六月

二十九日分别经江门海螺与龙山公司，以及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分别签字盖章，

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为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二○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交易价款的支付 

江门海螺向龙山公司采购熟料，以及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相互购买备件、生

产辅助材料等物资均按照按月结算的方式支付价款。 

江门海螺向龙山公司采购熟料，以及英德海螺向龙山公司采购备件、生产辅

助材料的价款将分别以江门海螺及英德海螺的自有资金支付。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熟料采购协议》和《备件及生产辅助材料采购协议》的签订以及有关关连

交易为本集团日常经营业务范围，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及公平合理原则进行，有

利于降低采购成本，提高效率，以及获得合理利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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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连交易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连交易，不会对本公司损益产生重大

影响。 

 

 

三、水泥、熟料项目工程设计之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与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海螺设计

院”）签署《综合工程设计合同》，同意由海螺设计院为本公司之分公司及有关附

属公司提供熟料生产线、粉磨系统的设计、技术改造等服务。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海螺设计院系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之 41.19 的控股

股东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螺集团”）的全资附属企业，故海螺设计院

系系本集团关连人士，本公司与海螺设计院签署《综合工程设计合同》构成关联

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海螺设计院亦属于本集团关连人士，上述交易亦构

成关连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前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 

本公司与海螺设计院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3,615 万元，不超过本公司截至二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的

5%，亦不超过本公司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并之经审计财务报

表披露的有关项目（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之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市值）之

2.5％，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及上交所上市规则，不须提呈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该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 

法定代表人：张长乐 

注册资本：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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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成立日期：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 

经营范围：建材行业乙级设计、水泥技术开发 

财务状况：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海螺设计院经审计的净

资产为 852 万元；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内，海螺设计院经审计

的净利润为 100 万元。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基本内容 

海螺设计院为本公司之分公司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白马山水泥厂

（“白马山水泥厂”），附属公司安徽铜陵海螺水泥有限公司（“铜陵海螺”）、英德

海螺、安徽怀宁海螺水泥有限公司（“怀宁海螺”）、扶绥海螺、芜湖海螺水泥有

限公司（“芜湖海螺”）、枞阳海螺、兴安海螺、荻港海螺、安徽宣城海螺水泥有

限公司（“宣城海螺”）、双峰海螺、湖南海螺、石门海螺、弋阳海螺、中国厂、

池州海螺、泰州杨湾海螺水泥有限公司（“杨湾海螺”）、北流海螺、江都海螺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江都海螺”）、蚌埠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蚌埠海螺”）、兴

业葵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葵阳海螺”）提供熟料生产线及粉磨系统（主

要包括水泥熟料生产线、余热发电部分子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生产生活辅助

设施等）的设计、技术改造等服务，合同总金额为 3,249 万元。各相关附属公司

（包括分公司，下同）可根据《综合工程设计合同》，分别与海螺设计院签署分

项项目合同，分项项目合同的主要条款与《综合工程设计合同》一致，且合计金

额不超过 3,615 万元。 

各项目的具体设计时间将根据各项目的开工时间和施工进度要求由相关附

属公司与海螺设计院在分项项目合同中另行约定。 

2、定价基准 

设计费用将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建设部二○○二年颁发的《工程勘察

设计收费标准》，考虑的主要因素是项目规模、投资额、设计范围、技术指标以

及同期市场价格，由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协商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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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 

交易标的：白马山水泥厂、铜陵海螺、英德海螺、怀宁海螺、扶绥海螺、芜

湖海螺、枞阳海螺、兴安海螺、荻港海螺、宣城海螺、双峰海螺、湖南海螺、石

门海螺、弋阳海螺、中国厂、兴业葵阳海螺、杨湾海螺、北流海螺、江都海螺、

台州海螺、蚌埠海螺的熟料生产线及粉磨系统（主要包括水泥熟料生产线、余热

发电部分子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生产生活辅助设施等）的设计、技术改造等

服务。 

交易金额：本公司与海螺设计院本次之关联交易金额 3,615 万元。 

4、《综合工程设计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综合工程设计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综合工程设计合同》已于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经本公司与海螺设计院

签字盖章，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5、交易价款的支付 

本公司之相关附属公司与海螺设计院签署分项项目合同后，将分别按照以下

进度付款：分项项目合同生效后 10 天内，支付该合同金额的 20%作为定金；按

海螺设计院设计进度及设计文件交付情况，分期支付设计进度款，进度款支付总

额可达该合同金额的 70--75%；设计范围内的生产线投产考核验收后，支付该合

同金额余下的 5--10%。 

该合同价款将通过本集团自有资金支付。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海螺设计院系在建材行业设计、水泥技术开发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拥有乙级

资质。《综合工程设计合同》的签订以及有关关联交易为本集团主要经营业务—

水泥、熟料项目建设中的一个环节，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及公平合理原则进行，

有利于降低设计费用，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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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芜湖塑料 25%股权之关连交易 

（一）交易概述 

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与昌盛商品代理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昌兴

行商品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在安徽省芜湖市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双方同意由本公司收购昌盛公司所持有的芜湖海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芜湖塑料”）25％的股权，价款为 1,376 万元。 

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公司与昌盛公司共同投资了芜湖塑料，并分别

持有 75%和 25%的股权，因此本集团与昌盛公司及附属公司（若有）属于关连人

士，本公司收购昌盛公司持有芜湖塑料的股权构成关连交易。根据上交所上市规

则，本公司与昌盛公司不属于关联方，本公司与昌盛公司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连交易。 

由于芜湖塑料截止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总资产、利润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注册资本与本集团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并之

经审计财务报表披露的有关项目（总资产、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市值）之

百分比例均不超过 2.5％，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无须提呈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有关交易需经有关外资审批部门批准后方可生效。有关交易完成后，芜湖塑料将

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本公司将持有芜湖塑料 100%股权。 

 

（二）关连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昌盛公司商品代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40-42 号通明大厦 405 室 

法定代表人：黄炳均 

注册资本：1 万港币 

企业性质：私人企业 

成立日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要经营范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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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主要内容 

1、基本内容 

本公司向昌盛公司收购芜湖塑料 25%股权。 

2、定价基准 

本公司向昌盛公司收购芜湖塑料 25%股权之定价基准系参照本公司于二○

○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完成之本公司收购芜湖塑料 75%股权之交易的价格（该交易

之价格为 4,129 万元），以及本次收购芜湖塑料的股权比例来确定。 

3、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 

交易标的：昌盛公司所持有芜湖塑料之 25%股权 

交易金额：1,376 万元。 

昌盛公司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对芜湖塑料的原始投资成本约为

373,400 元。截至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芜湖塑料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经

审计的利润总额为 3,217,958 元，净利润为 2,735,264 元；截至二○○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芜湖塑料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经审计的利润总额为 11,070,559 元，

净利润为 9,081,298 元，净资产为 55,821,314 元。。 

4、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以及芜湖塑料董事会批

准、以及有关外资审批部门批准后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已于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经本公司与昌盛公司签字盖

章，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以及芜湖塑料董事会批准，尚待有关外资审批部门

批准后生效。 

5、交易价款的支付 

协议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即一次性支付。 

该协议价款将通过本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主要从事生产、销售水泥及商品熟料的业务，其中生产的部分水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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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后以袋装形式出售给客户。本公司现已持有芜湖塑料 75%之股权，此次增持

芜湖塑料之 25%股权将使芜湖塑料成为本公司之全资附属企业，有利于芜湖塑料

的日常经营管理。 

上述关连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关联（关连）交易的原则 

上述关联（关连）交易之原则为： 

1、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  

2、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诚实信用、协商一致的原则；  

3、充分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4、有利于本公司长远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关联（关连）交易发表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的合同/协议由双方在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依据等价有偿的原则订立，关联交易价格及支付方

式的确定，遵循了国家的有关规定，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

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时，关联交

易使交易双方均能够更好地从事各自的主营业务，有利于双方的长远发展，对交

易双方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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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3、本公司与海螺川崎签署的《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江门海螺与龙山公司

签署的《熟料采购协议》，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签署的《备件及生产辅助材料采

购协议》，本公司与海螺设计院签署的《综合工程设计合同》，本公司与昌盛公司

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4、海螺川崎、龙山公司、海螺设计院的营业执照以及昌盛公司的商业登记

证。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